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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茲提述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之通函（「通函」）及

隨附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建議決議案（「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以投票方式正

式通過。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a) 批准建議將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信利汕尾」）分拆，並以發行及發售

60,000,001股至80,000,000股信利汕尾新股份之方式，將

信利汕尾之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作獨立上市（「建

議分拆」）；及 

 

(b) 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作出可能必要或

合宜之一切有關行動及簽立一切有關文件以及訂立一

切有關交易及安排，以確保建議分拆順利執行及生

效。 
 

1,397,363,418 

 (100.00%) 

0 

(0.00%) 

 

有關決議案之詳情，股東可參閱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由於超過50%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120,429,398股。誠如通函所披露，概無股東

須就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明有意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

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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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獲委任為監票員，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負責

點票事宜。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及張達生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李
建華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